附件5：

2011年泰顺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加分项目办法
2011年泰顺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加分项目共有三项，具体加分办法如下：

一、大学生村官加分

1、加分对象：限2007、2008年泰顺县选聘到村任职且历年年度考核均在称职以上、现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的考生。

2、受理办法：由加分对象提供县组织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证明样式见附件4）。受理时间为报名和参加资格初审时，逾期不再受理。

3、加分办法：根据《关于建立完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和社区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温组发〔2009〕99号）文件，对工作满2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且仍在村（社区）工作的大学生“村官”，报考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实行加分，其中工作满2年的，予以笔试成绩加3分；工作满3年的，予以笔试成绩加5分。

二、计划生育加分

1、加分对象：限独生子女、农村两女户子女的考生
2、受理办法：由加分对象提供独生子女证（或双女户证）原件或复印件1份、其父母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计生部门出具的独生子女（或双女户）证明材料。受理时间为笔试成绩公布后另行公告。

3、加分办法：根据《泰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顺县实施<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若干问题规定的通知》（泰政发〔2003〕90号）文件，对独生子女、农村两女户子女考生按考试成绩加2%分；
三、少数民族加分

1、加分对象：限少数民族身份的考生。

2、受理办法：由加分对象提供县民宗局出具的少数民族身份证明原件或复印件1份。受理时间为笔试成绩公布后另行公告。

3、加分办法：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施意见》（泰委〔2006〕9号）文件，对少数民族考生按考试成绩加2分。
四、其他

1、先面试后笔试岗位不实行加分，其他岗位按规定实行加分。

2、乡镇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考事业各大员专列岗位不实行大学生村官加分，实行计划生育加分和少数民族加分。
PAGE  
1

